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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 合 金 热 挤 压 管 材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镁合金热挤压管材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合同内

容等 。

    本标准适用于组合模生产的镁合金热挤压有缝管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228 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GB/T 3199 铝及铝合金加工产品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GB/T 4297 镁合金加工制品低倍组织检验方法

    GB/T 5153 变形镁及镁合金牌号和化学成分

    GB/T 13748(所有部分) 镁及镁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16475 变形铝及铝合金状态代号

    GB/T 16865 变形铝、镁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

    GB/T 17432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SH/T 0039 工业凡士林

    SY/T 1502 炮用润滑脂

3 要求

3. 1 产品分类

3.1.1 牌号、状态、规格

    管材的牌号、供应状态符合表 1的规定。管材的尺寸规格由供需双方商定。

                                          表 1 牌号 、状态

牌 号 状 态

AZ31B H112

AZ61A H112

M2S H112

ZK61S H112,T5

注 1:牌号表示方法符合 GB/T 5153的规定，状态代号表示方法按 GB/T 16475的规定

注 2:需要其他牌号或状态的管材时，可供需双方协商。

3 1.2 标记示例

    产品标记按产品名称、牌号、状态、规格和标准编号的顺序表示。标记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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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例1".

    用AZ31B制造的、H112状态、外径20.00 mm,壁厚为 2.00 mm的不定尺圆管，标记为:

    镁圈管 AZ31B-H112  020X2.0       YS/T495-2005

    示例2:

    用ZK61S制造的、T5状态、外接回直径为 20. 00 mm、壁厚为 2. 00 mm、长度为1 000 mm的定尺正八角管材，标

记 为:

    镁八角管 ZK61ST5 丸0 X 2. 0 X 1 000  YS/T495-2005

3.2 化学成分

    管材的化学成分应符合GB/T 5153的规定。

3.3 尺寸允许偏差

3.3.1 回管直径偏差

    圆管直径偏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圆管直径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直径(外径或内径)

直径允许偏差

平均直径与公称直径间的偏差 任一点直径与公称直径间的偏差

A            BB  O         A1/2(AA+BB)与公称直径之差

A  OA  A犷
          AA与公称直径之差

镇 12.50 士0.20 士0.40

>12.50-25. 00 士0. 25 士0.50

> 25.00- 50. 00 士0.30 士0.64

> 50. 00̂ -100. 00 士 0.38 士0.76

>100, 00一150.00 士0. 64 士1.25

>150.00-200.00 士0.88 士1.90

注 1:当要求非对称偏差时，其非对称偏差的绝对值的平均值不大于表中标定偏差数值。

注2:仅要求内径、外径与壁厚三项中的任意二项的偏差

注3:平均直径为在两个互为垂直方向测得的直径的平均值.

注4:表中偏差数值不适用于壁厚小于 2.5%X外径的管材。

3. 3. 2 正方形 、矩形 、六角形和八角形管宽度与 蔺度偏 差

    正方形、矩形、六角形和八角形管宽度与高度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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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正方形、矩形、六角形和八角形管宽度与高度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宽度或高度

宽度 或高度允许偏差

  棱角处宽度或高度与相应

公称宽度或高度间的允许偏差

非棱角处的宽度或高度与相应

公称宽度或高度间的允许偏差

司龄澎群彰
        AA与公称宽度、高度之差

口 口
l 一

} } 口1 1

正方形、矩形管
正方形、六角形、

    j又角形管
矩形管

1栏 2栏 3栏 4栏

>12.5一2o.00 1一 士。·“0 土0.50 宽度允许偏差采用与

高度相对的 3栏;反

之，高度允许偏差采

用与宽度相对 的 3

栏.但是，当这些数

值小于本身所对应的

2栏数值时，则按2栏

>20.00~25，00 士 0.36 士 0.50

>2500~50.00 士0，吸6 士0.64

> 50 00~ 100.00 士 0.64 士0.88

) 100 00~ 130.00 士0.88 士1.15

> 130 00~ 150.00 士 1，15 士 1.40

> 150.00~ 180‘00 士 1‘40 士1.65

注 1 当要求非对称偏差时，其非对称偏差的绝对值的平均值不大于表中标定偏差数值。

注 2:仅要求内径、外径与壁厚三项中的任意二项的偏差

注 3:不适应于壁厚小于2.5%只外接圆直径的管材.

3.3.3 圆管壁厚偏 差

    圆管壁厚偏差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回管壁厚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壁厚

壁厚 允许 偏差

平均壁厚与公称壁厚间的允许偏差 { 任意点的壁厚与平均壁厚的允许偏差

A，断乡 爸乡
1/2(AA+BB)与公称壁厚之差 } AA与平均壁厚之差

外 径

‘3。 一}>30一“0>80~130 > 130

燕LZ。 一}士。·巧 �� �一一} 一 }一 一

          士10%X平均壁厚

          但最大值:士1.50mm

          最小值:士。.25 mm

>1.20~1.60 士0 18 士0.20 士 0.20 士0.25

>1.60~2，00 土0.20 士 0.20 士 0 23 士0.30

>2.00~3.20 士0.23 土0.25 士。.25}一士。.38
>3.20~6.30 士0.25 士0.25 士 0.33 士0 50

>6.30~ 10.00 土0.28 土。.28 {}土。.40 土 0.64

>10.00一12.50 一! 一 一!士0.38 土。.53 }一士。.88
>12.5~20.0 士0.50 士072 士115

>20.00~25.00 一 一 }一 一 士 0.98 士 1‘40

>25Q0~35，OQ 士115 土1.65

>35.00~50.00 {�� 一 一{一 一 士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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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单位 为毫米

公称壁厚

壁厚允许偏差

平均壁厚与公称壁厚间的允许偏差 任意点的壁厚与平均壁厚的允许偏差

A、嚼乡 人蓉乡
1/2(AA+13B)与公称壁厚之差 AA与平均壁厚之差

外 径

镇30 > 30~ 80一>50一130}一>130
>50.00~60.00 土2.15

土3.00
>60.00一80.00 一} 一 �� �一一} 一 一士 2 40

>80.00~90.00 �� �一一} 一 士 2 65

> 90.00一100.00 { 一 { 一 士 2.90

注 1:仅要求内径、外径与壁厚三项中的任意二项的偏差

注 2:如果标定了外径和内径尺寸，而未标定出壁厚尺寸，则除要求外径和内径尺寸偏差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要求任

    意点壁厚与平均壁厚的允许偏差(偏心度)不大于平均壁厚的士10%，但最大 士1.50二 ，最小:士。25二

注 3:当要求非对称偏差时，其非对称偏差的绝对值的平均值不大于表中标定偏差数值。

注 4:平均壁厚是指在管材断面的外径两端测得壁厚的平均值

3，34 正 方形、矩形 、六角形和八角形管壁厚允许偏 差

    正方形、矩形、六角形和八角形管壁厚偏差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正方形、矩形、六角形和八角形管壁厚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 壁厚

壁厚允许偏差

平均壁厚 与公称壁厚间 的允许偏差 任意点的壁厚与平均壁厚的允许偏差(偏心度)

人画尸
  1/2(AA十BB)与公称壁厚之差

之群窗
            AA与平均壁厚之差

-卜A “州

外接圆直径

毛130 > 130 毛130 > 130

< 1.20 士。.13 一一 士认20 士0.13

士1。%又平均壁厚，

但最大值为士1.50

最小值为士。.25

> 1.20~1.60 士0.15 士0.23 士0.18

> 1.60~3。20 士0 18 士0.25 士025

> 3 20一6 30 士0.20 士 0.38 士0.38

>6.30~10.00 士 0.28 一 士。·50 士064

>10.00一12‘5 :匕。.36 一一 士。·76 士0.76

>12.50~20.00 匕0.64 士 1.00 士 1.00

>20.00~25.00 士 0 88 士125 士1.25

>25.00~3500 士115 一1 士1.50 1 士1.50

>35.00一5000 一} 一 1.75 }一 一

注1:仅要求内径、外径与壁厚三项中的任意二项的偏差

注2:如果标定了外径和内径尺寸，而未标定出壁厚尺寸，则除要求外径和内径尺寸偏差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要求任意

    点壁厚与平均壁厚的允许偏差(偏心度)不大于平均壁厚的士10纬，但最大值为土1.50 呵 ，最小值为士。.25呻

注3 当要求非对称偏差时，其非对称偏差的绝对值的平均值不大于表中标定偏差数值。

注 4:在分别位于两平行对边上的任意两个对称点处测得的壁厚值的平均值称平均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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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管材的弯曲度

    管材的弯曲度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 6 管材弯 曲度 单位 为毫米

公称外径或宽度
弯曲度，不大于

任意簇1 m长度上 全长(L米)

(12. 50 1 1XL

>12. 50 2 2XL

注:管材长度不足1 m时，按1 m长度确定其允许弯曲度值。

3.6 非圆管的扭拧度

  非圆管的扭拧度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 7 非圆管扭拧度

公称宽度/mm
扭拧度 ，不大 于

任意(1 m长度上 全长(L米)

0-40. 00 3. 30X L
最大 7"

>40. 00-80. 00 1.5,
1. 50火L

最大 50

>80. 00 0. 750
0.750XL

最大 3

3.3.7 管材的切斜度偏差

    管材切斜度应小于2. 0'.

3.4 室温力学性能

    管材的室温纵向力学性能应符合表8的规定。

3.5 表面质f

3.5. 1 管材表面应清洁，不允许有裂纹，腐蚀斑点和各种压人物，管材端头的外围应清洁、无毛刺。

3.5.2 管材表面允许不超负偏差的碰伤和压陷以及不超过负偏差之半的点状粗糙、划伤和个别擦伤。

所有允许缺陷的总面积在1 m长度上不超过其所在表面的4%0

3.5.3 管材表面允许有轻微挤压痕，其深度不得超过0. 10 mm.

3.5.4 管材表面应进行氧化处理，其氧化层应完好，不露基体金属，不脱落，或其他方式进行保护。

3.6 低倍组织

3.6.， 管材制品低倍组织上不允许有气孔和缩尾等破坏金属连续性缺陷。

3.6.2 管材制品低倍组织允许有深度不超过偏差余量(该点的实测厚度与允许的最小厚度的差值)之

半的成层存在。

                                      表8 室温力学性能

牌 号 状 态 管材壁厚/功m

  抗 拉强度

Rm/(N/mm')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R,.,, / (N/mm' )
断后伸长率/%

不小于

AZ31B H112

0. 70- 6. 30 220 140 8

>6. 30-20. 00 220 140 4

AZ61A H112 0. 70- 20. 00 250 110 7

M2S H112 0.70--20.00 19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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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续 )

牌 号 状 态 管材壁厚/mm

  抗拉强度

RA/(N/mm')

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R,o. s / (N/mm' )
断后伸长率/%

不小于

ZK61S

H112 0.70- 20.00 275 195 5

TS
0.70̂ -6.30 315 260 4

2. 50-30.00 305 230 4

注1:壁厚<1.60 m。的管材不要求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注2 其他牌号或状态的管材室温力学性能由供需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4 试 验方法

4.1 化学成分仲裁方法

    管材的化学成分仲裁分析按GB/T 13748的规定进行。

4.2 室温力学性能检测方法

    管材室温力学性能检验按GB/T 228的规定进行。

4.3 低倍组织检验方法

    管材的低倍组织检验按GB/T 4297的规定进行。

4.4 表面质f检查方法

    管材的表面质量用肉眼检查，对不能确定深度的缺陷可以修磨，必须保证修磨后的管材尺寸不超出

允许偏差 。

4.5 尺寸检测方法

    管材的尺寸采用相应精度的卡尺、千分尺、万能角度尺、塞尺、钢卷尺等量具测量。

5 检验规则

5. 1 检查与验收

5.1.1 管材应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填写质量证明书。

5. 1.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后，应在五日内，按本标准的规定开箱复验。复验结果与本标准及订货合

同的规定不符时，应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属于表面质量及尺寸偏差的异议应

在收到产品之日起的15日内提出，属于其他性能的异议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的一个月内提出。如需仲

裁，供需双方应在需方共同进行仲裁取样。

5.2 组批

    管材应成批提交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熔次、同一状态、同一规格组成。

5.3 检 验项目

    每批产品出厂前应进行化学成分、力学性能、尺寸偏差、表面质量和低倍组织的检验。

5.4 取样

    管材取样要求符合表9的规定。

                                          表 9 取样规定

检验项 目 取样规定 要求的章条号 检验 的章条号

化 学成分 按GB/T 17432 3. 2 4. 1

室温力学性能
试样选取符合 GB/T 16865.每批取 2根，于

每根挤压前端切取 1个试样
3.4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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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续)

检验项目 取样规定 要求的章条号 检验 的章条号

尺寸偏差 逐根枪验 3.3 4.5

低倍组织 每批取 2根，每根于挤压尾端切取1个试样 3.6 4.3

表面质量 逐件检验 ，3.5 4.4

5.5 检验结果的判定

55.1 化学成分不合格时，判该批不合格。

5.5.2 尺寸、外观质量不合格时，判该件产品不合格。

5.5.3 力学性能不合格时，应从该批中取双倍数量的试样(包括原来不合格管材)进行重复试验，重复

试验结果不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不合格。但该批产品可由供方逐根检验，合格者交货。

5.5.4 低倍组织即使存在一个试样不合格时，也应从该批产品中加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试验.

重复试验结果仍有不合格者，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但允许供方逐根检验，合格者交货。因成层或缩尾

不合格时，应切至低倍组织合格为止。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6.1 标志

    管材的包装箱标志参照GB/T 3199的规定进行。在验收合格的产品前端应打上如下印记:

    a) 供方技术监督部门的印记;

    b) 批号 ;

    c) 合金牌号;

    d) 供应状态。

    注:管材的前端不便打印，可以在每箱制品的前端栓以标牌。标牌上应打上合金检印、批号、牌号、状态。

6.2 包装、运输和贮存

6.2.1 涂预先加热至100℃以上脱水(除掉泡沫)炮油、炮油应符合SY 1502的规定。(允许用含有6%

精制蜡的中性或弱碱性凡士林代替炮油，其成分应符合SH 0039的规定。)
6.2.2 包装、运输和贮存的其他要求参照GB/T 3199的规定进行。

6.3 质.证明书

    每批管材应附有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a) 供方名称、地址、电话、传真;

    b) 产品名称;

    c) 合金牌号;

    d) 规格 ;

    e) 供应状态，

    f) 批号 ;

    9) 净重和件数;

    h) 各项分析检验结果和技术监督部门印记;

    i) 本标准编号;

    j) 出厂日期(或包装日期)。

订 货单(或合同)内容

订购本标准所属材料的合同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 ;



YS/T 495-2005

b) 牌号 ;

c) 状态 ;

d) 尺寸规格及允许偏差;

e) 重量 ;

f) 本标准要求的应在合同中注明事项;

9) 本标准编号;

h) 增加本标准以外内容时的协商结果。


